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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省政府 2004 年度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 

计划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17 号 

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04 年度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计划》已经省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保证立法质量,抓好本计划的贯彻落实,认真做好新时期、新阶段的立

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省政府要求: 

  一、2004 年度的立法工作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各部门要自觉服从大局,坚决摈弃

借立法之机牟取部门权力和利益的倾向。要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

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加快工业省、科教省、生态省建设的立法项目作为重点优

先安排。同时,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 

  二、要认真执行《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

规定,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等项目。要规范立法程序,推进

立法的民主化进程,对依法需要组织听证或需要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必须依照法

定程序办理,使立法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要继续实行立法工作者、

专业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坚持并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要积极探索立法
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要严格执行设定行政许可听取意见制度和说明理由

制度,对拟设定的行政许可,要广泛听取意见,并说明设定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

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听取意见的情况。今后如无特殊情况,省政府规章不再设定

行政许可。 

  三、要集中力量做好起草工作。担负起草任务的部门要抓紧进行地方性法

规及规章的起草和调研论证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体现本省特色。属于实施性的



立法项目,不要照抄照搬国家法律、法规条文,要注重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使其能

够真正起到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四、各部门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及时与政府法制部门沟通,做好部门间的

协调工作,力求把分歧意见解决在起草阶段。今后,涉及设定行政许可的立法议

案,省政府法制部门必须经过充分协调论证后再按程序提请审议。 

  五、2004 年的立法计划分为计划完成部分和调研论证部分。未列入本计划

的项目,一般不予办理。对列入计划完成部分的立法项目,各部门要及时把起草

说明、送审稿及法律依据,径送省政府法制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四月二日      

  

省政府 2004 年度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 

政府规章计划 

  一、地方性法规 

  (一)计划完成部分 

  1.《吉林省促进科技企业发展条例》2.《吉林省劳动合同管理条例》3.

《吉林省气象条例》4.《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5.《吉林省民

办教育条例》6.《吉林省爱国卫生条例》7.《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8.

《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9.《吉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10.《吉林省测绘

管理条例》 

  (二)调研论证部分 

  1.《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2.《吉林省广播电视条例》3.《吉林省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条例》4.《吉林省保安管理若干规定》5.《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6.

《吉林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办法》7.《吉林省

科学技术投入条例》8.《吉林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9.《吉林省肉品管理条

例》10.《吉林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11.《吉林省文物保
护条例》12.《吉林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13.《吉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14.《吉林省促进就业条例》15.《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条例》16.《吉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17.《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18.《吉林省工业

产品准产证管理条例》19.《吉林省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条例》20.《吉林省肥料
管理条例》21.《吉林省会计管理条例》22.《吉林省机动车维修管理条例》23.

《吉林省盐业管理条例》24.《吉林省土地监察条例》25.《吉林省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26.《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27.《吉林省三湖保护区管



理条例》28.《吉林省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条例》29.《吉林省农村土地承

包及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条例》30.《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31.《吉林省科

学技术进步条例》 

  二、政府规章 

  (一)计划完成部分 

  1.《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若干规定》2.《吉林省

实施〈国家安全法〉办法》3.《吉林省企业信用信息采集批漏管理办法》4.
《吉林省乡道养护管理办法》5.《吉林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管理办

法》6.《吉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办法》7.《吉林省物业管理办法》8.

《吉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法》9.《吉林省生态草建设管理办法》10.《吉林省实

施〈国防交通条例〉办法》11.《吉林省原产地域产品管理办法》12.《吉林省

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13.《吉林省行政诉讼应诉办法》14.《吉林省

生育保险办法》 

  (二)调研论证部分 

  1.《吉林省实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办法》2.《吉林省实施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办法》3.《吉林省散装水泥发展管理办法》4.《吉
林省拍卖管理办法》5.《吉林省工资支付规定》6.《吉林省教育督导规定》7.

《吉林省医疗器械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8.《吉林省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名

录》9.《吉林省合同监督办法》10.《吉林省设备监理监督管理办法》11.《吉

林省煤矿安全生产若干规定》12.《吉林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实施办法》13.

《吉林省地方铁路管理办法》14.《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暂行办法》15.《吉林省信息网络工程建设管理办法》16.《吉林省信息产品市

场管理办法》17.《吉林省矿泉水保护区管理办法》18.《吉林省测绘项目备案

管理办法》19.《吉林省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20.《吉林省工程建设城市管理

监察办法》21.《吉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22.《吉林省退耕还林管护办

法》23.《吉林省农机产品市场销售管理办法》24.《吉林省信件和信件物品寄

递管理办法》25.《吉林省立法听证办法》26.《吉林省防空地下室建设管理办

法》 


